
忠於所托 
耶利米書二十五章1-7節  



1、引言 : 耶利米傳講 
信息的歷史背景 

   1-2節  

   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敬第四年，
就是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，耶
和華論猶大眾民的話臨到耶利米。先
知耶利米就將這話對猶大眾人和耶路
撒冷的一切居民說： 



2、效忠的對象 

  3 - 6 節 

  從猶大王亞們的兒子的約西亞十
三年直到今日, 這二十三年之內, 
常有耶和華的話臨到我, 我也對你
們傳說, 就是從早起來傳說, 只是
你們沒有聽從。 



    耶和華也從早起來,差遣他的僕人
眾先知到你們這裡來（只是你們
沒有聽從, 也沒有側耳而聽）, 說
：“你們各人當回頭,離開惡道和
所作的惡, 便可居住耶和華古時
所賜給你們和你們列祖之地, 直
到永遠。不可隨從別神事奉敬拜, 
以你們手所做的惹我發怒, 這樣, 
我就不加害與你們。 



a.神的呼召 (3節上 ) 

   耶利米蒙神呼召是在約西亞十三年, 也
就是主前 627年, 經過二十三年的傳道
事奉後, 已到了 主前約 604 年左右。 

   在這時候「常有耶和華的話臨到」耶
利米, 神的話是耶利米分析時勢、透視
時代的基本元素與資源, 這是耶和華呼
召耶利米時所(一 4-10)應許的。神的話
語成為耶利米先知宣告信息的能力和
內容。 



 b. 神的使命(3下 - 6 節) 

  i. 耶和華的話 (3下- 4 節 ) 

   神的話語是永恆的, 祂不輕易改
變; 耶穌基督昨日、今日、永遠
不變, 祂來是要成全律法,不是廢
去律法, 神的話語一點一畫都不
可改變。但可惜「只是你們沒
有聽從」(3 節下 ): 



    其實在耶利米先知宣講之前,神就一直
都有差派祂的僕人和眾先知對歷代百
姓傳講神的話語及宣告審判的信息「
耶和華也從早起來, 差遣他的僕人眾
先知」(4節 )。而且耶利米在這二十三
年來從來沒有停止過傳講神的信息, 
可惜一代又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卻離開
神, 且離開得愈來愈遠。神總是本著
祂的恩慈, 以祂的話語綿延不絕地勸
人回轉悔改。 



 ii. 應許與咒詛 (5-6節) 

「說：“你們各人當回頭 , 
離開惡道和所作的惡」(5節上) 
: 這是「悔改」的行動, 是蒙
神祝福的前奏, 信靠耶和華
的基本行動。 



「回頭」是指遠離惡行歸
向上帝的悔改行動。 

「惡道」與「作的惡」 指
跟從瑪拿西王及約雅敬
王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
的事。 



耶利米七章 3 至 7 節  

  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說: 你們
改正行動作為, 我就使你們在這地方仍然
居住。你們不要依靠虛謊的話, 說 :  “這
些是耶和華的殿 , 是耶和華的殿 , 是耶和
華的殿 !” 你都若實在改正行動作為, 在
人和鄰舍中間誠然擁有公平, 不欺壓寄居
的和孤兒寡婦; 在這地方不流無辜人的血
、 也不隨從別神陷害自己; 我就使你們
在這地方仍然居住, 就是我古時所賜給你
們列祖的地, 直到永遠。 



 耶利米十七章 4 節  

  並且你因自己的罪, 必失去
我所賜給你的產業; 我也必
使你在你所不認識的地上, 
服事你的仇敵。因為你使我
怒中起火, 直燒到永遠。 



3、處境的挑戰  
7 節 

 a. 然而你們沒有聽從我 

 b. 竟以手所做的惹我發怒 

 c. 陷害自己 

這是耶和華說的。 


